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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

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

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

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

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

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

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

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

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資料之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頁刊

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

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需閱覽創業板網頁 (www.hkgem.com)，以便取得

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長春達興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資料，長春達興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對

本報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彼等所知及確信：(1)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及

無誤導成分；(2) 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報告之內容有所誤導；

及 (3) 本報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

理之基準與假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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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長春達興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21,521 20,778
銷售成本 (5,676) (5,061)

毛利 15,845 15,717
其他收入 331 213
分銷及銷售開支 (2,668) (2,508)
行政開支 (2,515) (2,692)

經營溢利 10,993 10,730
財務費用 (1,127) (302)

稅前溢利 9,866 10,428
稅項 4 － －

稅後溢利 9,866 10,428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東應佔溢利 9,866 10,428

每股盈利 5

－基本（人民幣） 0.018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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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組織及業務

本公司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為股份
有限公司，其H股自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起在創業板上市。

自註冊成立以來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一直為在中國生產及銷售中藥及西藥，並從事中
藥、西藥及生化藥物研發。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長春中大保健品有限公司（「長春中大」），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十
七日在中國成立。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股東長春市寬城製藥廠分別持有長春中大60%
及40%權益。長春中大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保健藥品，從成立至今，長春中大並未
開始其業務。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編制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遵照香港一般採納之會計
準則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增值稅以及退貨及折扣後已售貨品之發票值。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全部來自在中國銷售藥品。因此，並未提供有關按業務或
地區劃分之分析。

4. 稅項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和法規計算。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來，本公司獲中國長春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界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稅率由33%降至15%。
另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公司已註冊為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從截至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即首個註冊後之獲利年度起計兩個年度免繳企業
所得稅，並於隨後三年寬減50%稅率。由於長春中大於成立至今並未開始其業務，所以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沒有應課稅溢利，而中國所得稅並不需
計提。



長 春 達 興 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二零零四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03

5.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間未經審核股東應佔
溢利人民幣9,866,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10,42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
數561,000,000股計算（二零零三年：561,000,000股）。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潛在攤薄股份，因此並無呈列每股
攤薄盈利（二零零三年：無）。

6. 儲備

中國法定基金
股份溢價 保留溢利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53,581 62,833 9,124 4,552 130,090
期內溢利 － 10,428 － － 10,428
轉撥至法定基金 － (1,655) 1,103 552 －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3,581 71,606 10,227 5,104 140,518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53,581 76,950 12,065 6,023 148,619
期內溢利 － 9,866 － － 9,866
轉撥至法定基金 － (1,480) 987 493 －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53,581 85,336 13,052 6,516 158,485

7.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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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財務回顧

從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型肺炎及GMP認證工作中復原過後，本集團在二零零四年第
一季度（「本季度」）已回復到正常營運。與二零零三年同期比較，銷售額有大約
3%的輕微增加。毛利率則維持在大約74%，與二零零三年同期基本上持平。本季度
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9,866,000元，與二零零三年同期比較下跌約5%。本季度股
東應佔溢利下跌的主要原因為利息支出增加。

業務進展

本集團宗旨為力求在生產技術上的提升、研究及提供符合社會需要的優質產品及
令股東財富有所增長。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季度針對以上宗旨而達到的成果：

1. 現代化製藥基地及GMP認證

在二零零三年年報中提到，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初搬進一個全新廠區
（「新廠區」）。此新廠區配備有先進生產機器及產品劑型由5個增至包括生化
產品的8個。作為本集團一個新紀元，除生化製劑車間外，其他所有車間均於
二零零四年二月中旬獲得GMP認證。當有關當局發出首個生化產品生產證書
後，生化製劑車間將即時進行GMP認證工作。新廠區配備的先進生產機器在
本季度仍在調試階段，而全面運作將預期於本年第二季開始。

2. 現有藥品

與二零零三年同期一樣，本季度銷售額主要來自頸痛靈、復皆舒、鹽水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及協達利碳酸鈣片等5個主要產品銷售。

在這5個主要產品當中，頸痛靈佔本季度銷售額約80%（二零零三：94%），依
然為本季度銷售額的主要貢獻。較二零零三年同期比較的下跌原因主要是在
兩個城市的銷售人員調動及其他產品於本季度銷售增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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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頸痛靈銷售額下跌，其他主要產品的銷售額卻錄得57%至300%的升幅。
此代表在以下“業務展望”中所提到4條產品線的成功實踐。

3. 新產品

跟隨去年獲得有關當局發出生產證書後，丹葶肺心顆粒（「丹葶」）已於本年
初開始銷售。由於仍在起始階段，丹葶銷售額仍處於低位。在配合丹葶的突破
性配方、推廣運動及覆蓋全國主要城市的強大銷售隊伍，董事會有信心丹葶
對本集團二零零四年盈利將有重大貢獻。

4. 國際銷售

在開拓市場的目標下，本集團正籌備頸痛靈出口到俄羅斯。在假設一切運作
順利下，出口俄羅斯預期可於本年下半年啟動并藉此為股東增加財富。

研發進展

研究及開發為本集團極為重要的一環。由於本季度內各項大節日及假期的影響，
有關當局在審批包括尿胰蛋白㩗抑制劑、苦參葡萄糖注射液及鹽酸阿扎司瓊氯
化納注射液等新藥生產批文上有所延遲。董事會預計有關當局可於本年下半年批
出此等藥物的生產批文。關於其他在研藥物如注射用蚓激㩗及注射用新凝靈均安
預期進度進行。

業務展望

如二零零三年為因難之年，二零零四年應為豐收之年。在二零零三年年報中提到，
本集團將落實4條產品線，即普通藥、OTC、處方藥及國際銷售。在配備一支進取及
充滿活力而覆蓋全國主要城市的強大銷售隊伍之下，本集團銷售額應有理想增幅。

此外，新廠區及已通過GMP認證的生產車間將可擴大本集團生產規模及確保生產
符合市場雖求的高品質藥品。



長 春 達 興 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二零零四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06

董事會在滿意現時新藥研究、開發及投放進度的同時亦將於二零零四年餘下時間
裡加快此等工作，以其望能令本集團確立高市場份額及回報。

繼進軍俄羅斯的第一步，本集團正考慮在香港注冊藥品的可行性。如成功註冊，
香港將為本集團面向東南亞市場的中心及跳板。

除以上提及內部增長外，本集團將考慮通過合併及收購有潛質及相關的醫藥公司
作為外部增長。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述依據董事證券買賣的最低標準需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本公司董事及
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內資股 總註冊
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資本百分比

（附註）

馮振文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220,000 0.055% 0.039%
蘆德義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100,000 0.025% 0.018%
李秀杰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100,000 0.025% 0.018%
于承昆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60,000 0.015% 0.011%
郭斌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50,000 0.013% 0.009%
鄔鐵民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50,000 0.013% 0.009%
徐鳳英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50,000 0.013% 0.009%
王廷君 個人權益 實益擁有人 50,000 0.013% 0.009%

附註： 全為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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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概無擁有任
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6條所述，依據董事證券買賣之最低標準需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
記錄，以下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內資股 總註冊
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資本百分比

（附註）

長春市寬城制藥廠 實益擁有人 172,000,000 43.00% 30.66%
李玉明 實益擁有人 41,600,000 10.40% 7.42%
胡勇 實益擁有人 35,400,000 8.85% 6.31%
高偉 實益擁有人 31,000,000 7.75% 5.53%
王軍 實益擁有人 30,000,000 7.50% 5.35%

附註： 全為內資股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
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
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倉。

競爭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
則）概無於可與本集團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競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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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薦人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群益亞洲有限公司（「群益亞洲」）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訂立之
保薦人協議，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第六章而言，群益亞洲獲委任為本公司於二零零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市日期）起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留任保
薦人。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群益亞洲、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概無擁有本公司
之證券權益，亦無可認購或委任他人認購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益。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於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 至5.45 條所載之董事會常規及
程序。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除附帶若干過渡性安排的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外，本公司已依照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28 至5.30 條之書面職責範圍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
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該審核委員會已審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業績，並認為該等業績乃按適用之
會計準則及要求編制，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馮振文
董事長

中國吉林省，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馮振文、于承昆、李秀杰、郭斌及蘆
德義，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世杰及孫曉波。


